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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中国证监会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 更好服务新

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》有关部署，进一步发挥创业板服务成长型

创新创业企业功能，增强制度包容性、适应性，深圳证券交易所

（以下简称本所）拟对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）进行修订，新增创业板第

四套上市标准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修订背景

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平台。上一轮

创业板改革以来，设置三套差异化的上市标准，有力支持了不同

类型、不同阶段的创新创业企业上市融资，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

战略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当前，全

球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纵深推进，创新活动进入密集

活跃期。国内市场规模大、产业全、有纵深，多元创新迸发涌现，

创新企业具有前期投入大、收入规模小、盈利时点靠后等特点，

亟需资本市场更适配、更高效的直接融资支持。

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，本所在创业板现有三套上市标准的基

础上，借鉴境外成熟市场及科创板实践经验，引入预计市值、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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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收入、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、研发投入等指标，新增第四套上

市标准，进一步强化创业板服务功能，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

域优质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在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二章第一节第 2.1.2 条中，增

加创业板第四套上市标准，满足“预计市值+营业收入+营业收入

复合增长率”和“预计市值+营业收入+研发投入”其一即可。

一是服务新兴产业领域优质创新创业企业。发展壮大新产

业、新业态、新技术，是推动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方式。

创业板主要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，是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新

兴产业领域创新创业企业发展的重点板块。“预计市值+营业收入

+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”上市标准的具体要求为，“预计市值不低

于 30 亿元，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 亿元，最近三年营业收

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30%”，这一标准突出成长性，主要面向新

兴产业领域优质创新创业企业。

二是支持未来产业领域优质创新创业企业。党中央、国务院

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,培育未来产业是其中重要一环。未来

产业具有创新能力突出、收入规模小、成长性强等特点，对资本

市场服务提出更高要求。“预计市值+营业收入+研发投入”上市

标准的具体要求为，“预计市值不低于 40 亿元，最近一年营业收

入不低于 2 亿元，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不低于 1 亿元且占累计

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15%”，这一标准突出创新性，主要面向

未来产业领域优质创新创业企业。


